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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通告

本报讯王春晖为进一步维护计量市场秩序，丰
台区石榴庄街道市场监管所开展市场领域计量专项
检查，切实增强市场经营者依法经营、诚信经营意
识，坚决打击“缺斤短两”和计量作弊违法行为。

加强宣传，社会共治。通过召开专题培训会、
上门指导、发布宣传册等方式，向市场管理者、市场
内商户以及广大消费者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集
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压紧压实
市场管理者及经营者计量主体责任，提升经营主体
诚信守法和消费者计量维权意识。

夯实责任，规范经营。督促市场管理方落实
《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相关政策规定，加强
内部管理和自查自纠，规范设置公平秤、意见箱，并
统一醒目标识，方便群众监督、复称；完成农贸市场
所有在用电子秤的强制检定工作，未经检验电子秤
一律不得使用，确保计量器具精准；与经营者签订
计量诚信承诺书，积极引导经营者诚信经营，共同
维护市场信誉。

高度关注，强化监管。针对群众关注度高的缺
斤短两问题，持续开展“净重”专项整治行动，重点
整治海产品塑料袋占重、蟹类过度捆绑等问题，采
取巡查、暗访、抽查等多种方式，扩大计量监管日常
检查频次和范围，有针对性地开展正面引导，严厉
打击计量违法行为，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

10批次食品
抽检不合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
规要求，以及北京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和相
应的抽检细则，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组织抽检了豆
制品、蛋制品、肉制品、食用农产品、粮食加工品、
餐饮具共914批次。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国
家有关规定检验和判定，其中合格904批次，不合
格10批次分别为食用农产品不合格5批次；粮食
加工品不合格2批次；餐饮具不合格3批次。

丰台区石榴庄街道市场
监管所严打计量违法行为

1.北京王志强发商贸中心经营的桑葚，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不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2.北京吕德节蔬菜店经营的姜，噻虫胺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3.北京桐一龙商贸有限公司经营的芹
菜，甲拌磷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4.北京蹭饭食代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经营
的玉米面，玉米赤霉烯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5.北京信诚达餐饮有限公司经营的草
鱼，孔雀石绿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6.北京东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东
颐水磨年糕，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7.北京大地龙腾商贸有限公司经营的韭
菜，二甲戊灵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8.北京至尚佳品餐饮有限公司使用、消
毒的勺子、餐盘，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
烷基苯磺酸钠计）、大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该公司使用、消毒的水杯，阴离子
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本报讯 吕靖伟 中秋国庆期间食
品消费供需两旺，面对餐饮、旅游市
场的强劲复苏，平谷区市场监管局严
密排查管控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力保
群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两节期间，
市民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全部得到及
时处置，食品安全实现零事故，为群
众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假期贡献了
市场监管力量。

10月1日上午9点，位于平谷区
镇罗营镇张家台村的多家“农家乐”
已经开门营业。“不好意思，今天房间
已经全被预定了。”张家台村某农家
院负责人边接电话边说，“假期这几
天，第一批游客基本上10点左右就
会到店，所以我们营业时间也相应地
提前了，目前所有的房间已经全部订
满。”近年来，京郊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呈快速发展态势，镇罗营镇、金海
湖镇等地“农家乐”凭借良好的自然
资源和多项政策扶持，接待能力不断
提高，服务内容也从单纯的农家饭向
住宿、采摘、观光、农事体验等多业态
发展。结合实际经营情况，执法人员
逐一对“农家乐”经营者健康状况、落

实进货检查验收、菜品加工制作、就
餐环境等进行风险排查，强调《食品
安全法》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
规范》等重点内容，督促切实落实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并发放《中秋节国
庆节食品安全消费提示》。

“食品一定要从正规渠道采购，
餐饮具要做好洗消保洁，要时刻牢记
餐饮行业的第一位永远是食品安
全。”执法人员来到玻璃台村，对“农
家乐”经营主体许可资质、场所环境
卫生、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餐饮器具
清洗消毒、食品原料进货查验和索证
索票制度、加工制作过程、餐厨废弃
物处置、食品留样、明码标价、广告宣
传等环节进行全覆盖监督检查和问
题处置。同时，耐心指导“农家乐”经
营者，要根据“双节”期间实际经营情
况合理采购食材，主动提醒消费者适
量点餐，杜绝餐饮浪费，倡导节俭、文
明过节。

针对节假日市场消费特点，平谷
区市场监管局对旅游景区、节日聚餐
场所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排查检查
力度。在镇罗营镇某超市，执法人员

逐一检查了所售传统节礼食品、茶
叶、酒类、保健食品的进货凭证、检验
合格证明、贮存销售条件等，重点查
看了外包装上的厂家及生产地址、生
产日期及保质期等标签标识，严防无
标签标识、过期变质、假冒伪劣等不
合格商品流入节日市场，严防出现不
明码标价、过度包装、消费欺诈等情
况发生。“作为镇罗营的一家老店，临
近节假日我们每天都会对超市的肉
菜水果、干果副食进行检查，确保不
会有问题商品流向百姓餐桌。”该超
市负责人表示，之后将进一步增强食
品安全意识，压实主体责任，让村民
“闭上眼睛”也能放心消费。

平谷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人表
示，坚持“干部在岗、群众过节”，对
于排查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做到
当下改、立即改和整改到位，坚决避
免小事件引发大事故。今后要严格
落实“四个最严”的要求，压紧压实
主体责任和属地责任、监管责任，擦
亮平谷乡村旅游这块“金招牌”，为
广大市民和游客全力营造安全放心
的消费环境。

本报讯 为保障辖区人民群众食
品安全，维护市场秩序规范有序，东
城区市场监管局在节日期间突出三
个重点持续对辖区开展巡查和专项
检查。

一是以旅游景区及周边为重点
检查区域。检查景区周边的酒店、洗
车店、食品经营户等，发放《规范中秋
国庆期间京津冀市场价格和竞争行
为提示》，引导其加强价格自律，规范
价格行为，指导经营者做好明码标价
及收费公示，同时深入排查无证无照
经营行为，杜绝隐患。

二是以节日消费热点食品为重
点检查品类，检查与节日消费密切的
酒类、月饼糕点、肉制品、乳制品、禽
蛋制品、保健食品等，查看是否建立
健全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及台账登
记，是否明确标识生产日期、保质期、
销售及储存条件并符合规定要求。

三是以聚餐集中的大中型餐饮
单位为重点检查场所。统一发放节
日食品安全提示，检查“阳光餐饮”
App及“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落

实情况，查看经营者资质、从业人员
健康证明、食品加工过程、环境卫生、
餐饮具清洗消毒、原辅料生熟分开及
原材料调味品是否在保质期内，提示
商家引导广大消费者合理消费、杜绝
餐桌上的浪费行为。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特别强调
节日期间商户要强化主体责任，遵循
诚信经营，自觉接受社会监督，通过
优质产品和真诚服务确保辖区百姓
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北京东城市场监管）

本报讯 为巩固食品安全整治成
果，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近日，大兴区
市场监管局积极开展节后食品安全
专项检查。

清理节后滞留积压食品。检查
销售周期短，且不易保存的食品，重
点查阅进销台账，库存、回收和剩余
产品的处理情况，对检查发现的临近
保质期食品，督促商户下架进行专区
存放，设置明显标识，做好记录，并要
求及时按规定做好退市处理。

加强食品领域监管。重点检查
证照信息公示情况、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落实情况、节后“搬家式”清扫

厨房环境卫生状况、食品购进渠道、
食品原料储存、易腐易变质食品清
理、餐厨废弃物的处理、餐具消毒情
况、从业人员健康证等情况。对食
品生产销售经营主体落实索证索票
制度、超过保质期食品处理情况和
散装食品经营情况、是否按规定贮
存食品，是否有过期变质食品、“三
无”食品等情况进行了检查。执法
人员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问
题，要求立即整改，并在后续工作中
跟踪检查。

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走访、
座谈、新媒体等宣传形式，有针对性

地开展宣传活动，及时发布食品安全
消费提示，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增强
食品经营者的主体责任意识；畅通
12315和12345投诉举报渠道，及时
受理消费者消费投诉和举报，增强消
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消费能
力，营造“人人关注食品安全，广泛参
与食品监管”的良好氛围。

下一步，大兴区市场监管局将继
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切实消除各类
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全力打造安全良
好的食品消费环境，确保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北京大兴市场监管）

平谷区圆满完成“两节”期间食安保障

东城区持续开展节日巡查和专项检查

大兴区专项检查节后食品安全


